
关于做好 2023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工作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各有关部门、各用

人单位，各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基地：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专业技术

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加快人才自主培养，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掌握先进技术，提升专业水平，提高创新能力，根据《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 25 号）《关于印发

2023 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任务计划的通知》要求，

现就做好 2023 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及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人员范围

全省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含临聘专业技术

人员）、中央驻青单位、民办机构、驻军幼儿园的专业技术

人员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全省卫生、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按照省级行业主管部门

安排部署完成培训、审验等工作。

二、培训内容及学时

（一）培训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两部分。

（二）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学时不少于 135

学时，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45 学时、专业科目不少于 90 学



时。专业技术人员须按时在年内完成当年继续教育培训，获

得的继续教育学时不得结转或顺延至下一年度。

三、培训方式

公需科目采取线上培训方式开展，学员登录青海干部网络

学院培训平台自主学习。

专业科目采取线上与线下、集中与分散、课堂讲授与实践

操作相结合等形式开展。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求和行业

主管部门、用人单位要求，参加由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基

地或由本行业主管部门、用人单位组织的线上线下专业课程

培训。

四、培训机构

根据 2023 年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检查评估结

果，青海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青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海农牧

科技职业学院、青海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6 家单位继续面

向全省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自 2023 年起，海西州职业技术学校、青海师范大学成人

教育学院、青海省团校、青海省冶金工业技术学校 4 家单位

不再作为青海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不得以省

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名义开展面向全省的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五、时间安排



2023 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时间安排

如下。

（一）备案时间（7 月中旬前）。各行业主管部门、各继

续教育基地、各用人单位于 7 月中旬前完成年内计划组织实

施的各类线上、线下培训的备案工作，年度培训工作方案及

计划经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组织开展培训工作。因没

有备案造成学时无法认定的，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各继续教

育基地、用人单位自行承担责任，并做好解释等工作。

（二）培训时间（12 月 20 日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学习时间自各继续教育基地、行业主管部门、所在单位印

发通知之日开始至 12 月 20 日结束。

（三）审验时间（12 月 20 日前）。本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学时审验截止时间为 12 月 31 日 24 时，届时“继

续教育个人端”和“继续教育管理端”将自动关闭，无法进

行学时提交、审验工作。

为避免因系统关闭导致学时无法提交、审验的情形，请专

业技术人员于 12 月 10 日前向所在单位提交年度继续教育学

时申请，各级人社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自主审验单位于

12 月 20 日前完成逐级审验工作。未完成或不按时提交年度

继续教育学习培训资料以及所在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未按时

进行学时审验的，由专业技术人员本人、用人单位、行业主

管部门自行承担责任。学时审验工作不得延至下一年。



六、有关政策

（一）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阶段医

务人员保护关心关爱工作若干措施》（青冠指〔2023〕3 号）

规定，医务人员参加疫情防控经历，视同完成一年继续教育

学时学分。

（二）为我省经济发展和重大战略实施作出突出贡献，具

有绝招、绝技、绝活，并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工作

的高技能领军人才，或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

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时，对继续教育可不作要求。

（三）对受组织选派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员的专

业技术人员，驻村满 1 年（实年）以上的，可视同参加并完

成任现职期间任意一年继续教育学时。

（四）自 2023 年起，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中级职称

时，分别提交自 2019 年以来近 4 年、3 年的继续教育学时，

可不连续计算，但所提交的每一年度的继续教育须同时达到

公需课、专业课学时要求。

（五）专业科目（包括网络课程类、培训进修类、自学类、

技术带教帮扶类、创新成果类、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专题

授课、考试命题、技能大赛）学时认定以及评审职称、认定

职称和转换职称系列的学时要求，按照 2019 年以来我省继

续教育工作通知要求和现行有关政策规定执行（见附件 2）。



参加各类考前辅导、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岗前培训、“法宣

在线”等不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学时认定范围，

不作学时登记。

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我省现行有关政策执行。

七、工作要求

（一）各级人社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各继续教育基地、

各类用人单位要根据本通知时间节点和程序要求，做好账号

注册（新增单位和人员）、专业课备案、提交学时申请、审

核审验学时、学时管理等工作。

（二）省卫健委、省财政厅等自主培训行业部门以及各继

续教育基地要积极与“继续教育管理系统管理端”技术人员

对接，每个月月底将本基地、本行业当月培训数据推送至“继

续教育管理系统管理端”，实现数据向上汇集和共享。

（三）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对线上线下培训学时及培

训进修类、自学类、技术带教帮扶类、创新实践类、论文著

作、专题授课等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列入全

国、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为 3 年。各继续教育基

地、各类用人单位须对专业技术人员当年参加继续教育的种

类、内容、时间和考试考核结果等情况按要求进行如实记录，

若相关工作人员及负责人利用工作便利，为本人或他人继续

教育培训谋取利益的，一经查实，依据有关规定在全省范围

通报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继续教育管理系统申报端”和“继续教育管理系统管理

端”具体操作问题，请查阅系统首页通知公告、常见问题专

栏或拨打技术咨询电话。

技术咨询电话：

18970996140 15979952660 15500597407

省级人社部门政策咨询电话：

0971-8258157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 年 6 月 8 日


